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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综合应急预案 

  

为了进一步提高我院突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的应对能力，确保

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采取正确的处置措施，有条不紊地开展救

助工作，迅速查明事故原因，有效控制事态的发展，切实保障教
师和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特制定本预案。本预案所指的

突发事件，是指学生在学校期间由于食物中毒、暴发性传染病、

学生相互踩踏、火灾等。以及不法分子对师生造成人身伤害时所

发生的事件。其特点是不可预见性和群体性。 

一、领导小组 

组  长：段仁启 
副组长：傅建辉、张永生、陈瑜 

成  员：各学院、各部门负责人 

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学院办公室，指挥部组成人员若有变动，
由相应职务人员自行替补，不另行文。电话：68020838。 

二、职能机构及任务职责  

应急处理指挥部下设 6 个工作组：即综合组、后勤保障组、
现场工作组、洽谈工作组、学生工作组、治安组。各组人员组成

及任务职责如下：  

1.综合组 
责任人：傅建辉 

成  员：行政办公室全体人员  

办公地点：安全办公室 电话：68020838 
任务与职责  

（1）综合组在接到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通知后，10 分

钟内初步查明突发事件发生的性质、时间、地点、伤亡情况、事
态发展的趋势等内容，并立即报告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。  

（2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，负责与政府

相关职能部门联系，确保信息渠道畅通，争取尽快得到政府相关
职能部门的工作支持。 

（3）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指挥，协助政府相关职

能部门开展工作。  
（4）确保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与各工作组信息渠道畅

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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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负责有关文件、报告、讲话稿、会议纪要和简报的起草、

审核、印发工作，及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。  
2.后勤保障组 

责任人：张永生、裴毅   成 员：后保处全体人员    

办公地点：5 号楼 50309 会议室 
任务与职责  

（1）在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工作。 

（2）本着“急事急办、特事特办”的原则，负责落实突发事

件应急处置工作的经费。 

（3）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购买相关器材。 

（4）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发放相关器材。 
（5）负责提供其他后勤保障。 

（6）及时将有关信息上报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。 

3.现场工作组 
责任人：张永生、各学院负责人  成 员：辅导员  办公地点：

事故现场。 

任务与职责 
（1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，负责保护事

故现场，维持现场秩序。 

（2）控制并尽力消除引发突发事件的因素。 
（3）协助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工作，彻底消除引发突发事

件的各种因素。 

（4）及时将有关信息上报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。 
4.洽谈工作组 

校方应由院领导、保卫、学管、相关学院老师等组成的洽谈

小组。 
5.学生工作组 

责任人：陈瑜 成 员：全院辅导员  办公地点：学生工作部 

任务与职责 
（1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，广泛宣传普

及有关安全的常识，不断增强师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。 

（2）按照学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要求，采取正
确稳妥的处理措施，控制事态发生。 

（3）及时指导辅导员正确地引导学生，稳定学生情绪，观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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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的心理和生理变化。 

（4）辅导员根据学生工作部的统一部署，带领学生有组织地
撤离事故现场。 

（5）负责巡回督促、检查上述工作的开展情况。 

（6）辅导员若发现问题必须及时向分管责任领导反映情况；
责任领导应及时将有关信息上报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

组。 

6.治安组 

责任人：裴 毅  成 员：全体安保人员  办公地点：五号楼

50101 

任务与职责 
（1）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，负责校内及

校园周围的治安工作，严防社会上的不法分子对学校的物资财产

的损害和造成师生的人身伤害。 
（2）果断控制不法分子的行动，并立即移交公安机关。 

（3）及时将有关信息上报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。 

三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程序 
1.当院长接到突发事件发生的报告后，应立即带领学院突发

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成员进入事故现场，实地考察，确信事故发

生对学院师生造成或即将造成群体性伤害，即可由院长宣布全校
进入应急处理期。 

2.各工作组责任人接到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通知

后，应马上到本组办公地点，并通知本工作组的成员立即到本组
办公地点集中。 

3.当全院进入应急处理期后，无论是否接到通知，全院教职

员工应无条件地立即自动进入预定岗位，并按照应急预案的分工
认真履行职责。 

4.领导小组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各环节的工作需要，有权

调整各工作组的岗位、任务和职责，或抽调人员，全体教职工必
须无条件服从指挥部的工作安排，并立即投入工作。 

5.只有接到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的应急处理期结束

的通知后，方可撤离现场。 
6.学院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领导小组组长宣布全院结束应急处

理期后，全院立即进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状态。 


